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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2·17”“神洲 19”轮自沉事故

调查报告

1.事故简况

2020 年 2 月 17日 0250 时左右，连云港籍干货船“神洲 19”

轮从上海杨浦沪东重机船厂1号港池装载柴油机及备件约454.26

吨驶往广州，航经舟山鱼山岛北面约 5.7海里处水域（沉船概位

30°26′.4N/121°58′.8E）时沉没。事故造成船上 6名船员中 5人死

亡、1人失踪，构成较大等级水上交通事故。

2.专业术语和标准用语标示

(1) 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2) 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全球定位系统；

(3) GMDSS: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全球

海上遇险安全系统；

(4) VTS：Vessel Traffic Service，船舶交通服务。

3.调查取证情况

本起事故依法由浙江海事局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

主要围绕事故发生的经过及原因、船舶情况、船员配备及值班情

况、船舶航次及载货情况、船舶所有权及管理情况、事发水域气

象海况及通航环境情况等开展。通过全面调查，获取了“神洲

19”轮船舶登记证书、船检证书、AIS航行轨迹记录、VTS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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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事故航次《船舶载运货物清单》《水路货物运单》以及相

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资料。

3.1 船舶资料

根据“神洲 19”轮最新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

舶国籍证书》、《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等整理。

船名：神洲 19 船籍港：连云港 船舶种类：干货船

初次登记号码：170004000084船舶识别号：CN20044058387

总吨：499 净吨：279

总长：53.40米 型宽：10.40米 型深：3.75米

空载/满载吃水：0.848米/3.052米

空载/满载排水量：232.150吨/1151.450吨

船体材料：钢质货舱数量：1 货舱盖型式：钢质风雨密

主机型号、类型/功率：Z8170ZLCZ型柴油机/218KW

建成日期/建造船厂：2004 年 11月 11 日/连云港龙祥船舶

修造厂

船舶所有人及地址：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占该轮资产

份额 51%）及房某某（占该轮资产份额 49%）/连云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 XX单元

船舶经营人及地址：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连云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 XX单元

3.2 船舶持证情况

“神洲 19”轮持有连云港海事局签发的《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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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船舶国籍证书》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登记号码

170010000049。其中《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签发日期为 2010

年 5月 20日；《船舶国籍证书》及《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

签发日期为 2016年 8月 9日，有效期至 2021年 8月 8日。

该轮持有江苏省船舶检验局连云港检验局签发的《海上船

舶检验证书簿》，船检登记号 2004K2194512，签发日期 2018

年 11 月 9 日。江苏省船舶检验局连云港检验局于 2019 年 10

月 11日在舟山对该轮进行了换证检验，并于 2019 年 11月 11

日签发了《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海

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海上船舶防污底系统证书》《海上船

舶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以上证书均在有效期内。其中《海

上货船适航证书》记载准予航行沿海航区（航线），作一般干

货船用，有效期至 2020年 11月 10日。

该轮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江苏船舶安全技术分中心

签发的《海上船舶吨位证书》，证书编号 201600016177，发证

日期 2016年 7月 4日，证书在有效期内。

该轮船舶证书齐全有效。

3.3 船上人员情况

根据“神洲 19”轮《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要求，该轮航

行时应配备相应等级的船长、三副、轮机员和兼职 GMDSS通

用操作员各 1名，值班水手 2名。事发航次，该轮在船人员共

6人，均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适任证书，船员配备及持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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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该轮最低安全配员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船长，毛某某，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总

吨船舶的船长适任证书，证书编号 BHBXXXXXXXXXXXX，签

发日期 2018年 5月 28日，有效期至 2023年 5月 28日。

大管轮，金某某，持有宁波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主推进动

力装置未满 750 千瓦船舶大管轮适任证书，证书编号

BHAXXXXXXXXXXXX，签发日期 2019年 3月 14日，有效期

至 2022年 12月 22日。

大副孙某军，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总吨

船舶的大副适任证书，证书编号 BHBXXXXXXXXXXXX，签发

日期 2017年 8月 7日，有效期至 2022年 8月 7日，并持有有效

的 GMDSS通用操作员证书。

二副马某某，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总吨

船舶的二副适任证书，证书编号 BHBXXXXXXXXXXXX，签发

日期 2019年 10月 12日，有效期至 2024年 10月 12日。

值班水手李某某，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 吨 船 舶 的 值 班 水 手 适 任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BFAXXXXXXXXXXXX，签发日期 2016 年 2 月 26 日，有效

期至 2031年 2月 28日。

值班水手赵某某，持有舟山海事局签发的沿海航区未满

500 总 吨 船 舶 的 值 班 水 手 适 任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BHBXXXXXXXXXXXX，签发日期 2016年 11月 21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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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 2029年 4月 17日。

其中，毛某某、马某某、李某某、赵某某、孙某军确认在

本起事故中死亡；金某达在本起事故中失踪。由于在船 6名船

员全部死亡失踪，事发时段值班船员情况不详。

3.4“神洲 19”轮船舶所有人情况

根据连云港海事局 2010 年 5 月 20 日签发的编号为

06A0271610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记载，

“神洲 19”轮船舶所有人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及房某某，

其中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占该轮资产份额的 51%、房某某

占 49%。之后，除了 2016 年 8 月 9 日发生净吨、总吨等登记

项目的变更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内无

“神洲 19”轮船舶所有人以及船舶共有情况发生变更的记载。

根据连云港海事局 2016年 8月 9日签发的编号为 11D0043911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神洲 19”轮船舶

所有人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及房某某。之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内无“神洲 19”轮船舶所有人发生变

更的记载。

3.5“神洲 19”轮经营管理情况

（1）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

根 据连 云 港海 事 局 2016 年 8 月 9 日 签发 编 号为

11D004391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神洲

19”轮船舶经营人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根据 2016年 3



6

月 24日连云港市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营业执照》，

该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7036696490989、住所连云港经

济技术开发区 XX单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某明、成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11 日、营业期限 2007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10日，经营范围国内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普通货船

运输，船务工程施工、安装服务，国内船务代理、船舶租赁、

信息咨询服务等。该公司持有连云港市运输管理处于 2017年 4

月 18日批准文号为〔2007〕517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

输许可证》，编号苏水 SJ0700034，主营货物运输“长江中下

游及支流省际普通货船运输，国内沿海普通货物运输，珠江三

角洲普通货船运输”，经营期限“五”，起止日期从 2017年 4

月 18日到 2022年 4月 30日止。

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配有岸基管理人员 17名，其中法

定代表人 1名、总经理 1名、海务主管 6名、机务主管 6名、

安全人员 1名、财务 1名、办公室 1名。该公司建立并制定了

《安全管理制度》，编制了《安全管理结构图》，明确了《经

理职责》、《海务主管职责》、《机务主管职责》、《安全人

员职责》，公司经理对公司安全管理及船舶营运管理负全面责

任。公司实际履行总经理职责的人员为王某金，系法定代表人

王某明之子。该公司未实施《国内安全管理规则》、也未建立

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挂靠或者光船租赁形式经营管理船舶 89

艘（均为海船），主要为干货船和工程船，其中干货船主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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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砂石、水泥、木材等运输。公司最近一次对“神洲 19”轮实

施安全检查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开展，发现“物料间太乱不整

齐”“油漆记录簿填写不规范”“机舱水密门把手不活络”三项缺

陷，缺陷于 12月 11日整改完毕。据调查，公司实际不参与“神

洲 19”轮的日常经营管理，未按照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对“神洲

19”轮实施管理，不掌握事发航次“神洲 19”轮的航次、货物及

装载、船员雇佣等情况，

（2）房某某

房某某，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张家港

市金港镇居民。2007年房某某与金某田从“神洲 19”轮原船东

黄某某、贺某某两人手中购得该轮全部股权，其与金某田各持

有 50%股权。2010年 5月 7日，房某某与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

公司签署了《经营管理协议》《产权挂靠情况说明》，《产权

挂靠情况说明》里记载房某某持有 100%股份，并于 5月 20日

取得连云港海事局签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所有权登记证

书》，登记所有人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占该轮资产份

额 51%）及房某某（占该轮资产份额 49%）。2020 年 2 月 13

日，房某平与舟山籍居民杨某凯签订《船舶股份转让合同》，

将“神洲 19”轮 50%股份作价 115万元人民币转让予杨某凯，但

此次产权变更未向海事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据调查，

房某某不参与“神洲 19”轮的日常经营管理，不掌握事发航次“神

洲 19”轮的航次、货物及装载、船员雇佣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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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某凯

杨某凯，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舟山市

定海区居民，舟山鸿德海运有限公司职工。2020年 2月 13 日

杨某凯与房某平签订“神洲 19”轮股权转让合同，以 115万元人

民币从房某平处购得“神洲 19”轮 50%股权，合同由其表哥舟山

鸿德海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兼总经理孙某波代为签订。杨某凯

从孙某波处借钱通过自己的银行账号于 2020年 2月 14日分两

次转账给房某某用于支付购船款。据杨某凯陈述“神洲 19”轮船

舶日常管理由其表哥“神洲 19”轮大副孙某军负责，事发航次“神

洲 19”轮的营运情况也是由孙某军负责。

（4）孙某波

孙某波，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舟山市

定海区居民，系舟山鸿德海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2020年 2月 13日孙某波以其表弟杨某凯名义与房某某签订船

舶股份转让合同，从房某某处购得“神洲 19”轮 50%股权。据

孙某波陈述，“神洲 19”轮日常管理由房某某与该轮大副孙某军

负责，但因孙某军系他表哥，偶尔会帮助孙某军为“神洲 19”轮

联系业务，帮助孙某军将“神洲 19”轮营运收益分红与房某某进

行结算，并以本人为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舟山鸿德海运有限

公司为船舶及船上 6名船员进行投保，不参与船舶日常管理，

也没有参与事发航次“神洲 19”轮的营运管理。

（5）孙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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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军，身份证号 XXXXXXXXXXXXXXXXXX，舟山市

定海区居民，系“神洲 19”轮大副，与杨某凯、孙某波均系表

兄弟关系。因孙某军在本次“神洲 19”轮沉没事故中死亡，无

法核实孙某军持有“神洲 19”轮股份和对该轮日常管理的情况。

据调查，孙某军经舟山鸿德海运有限公司联系，于 2020 年 2

月 15日代表“神洲 19”轮与江西省吉祥船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水

路货物运输合同》《水路货物运单》。

综合以上所述，调查组认定“神洲 19”轮的经营管理情况如

下：

（1）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作为“神洲 19”轮《中华人民

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记载的法定经营人，实际未对该轮进行

日常安全管理，未掌握该轮事发航次的船上人员配备、航次信

息、货物及装载等情况。

（2）“神洲 19”轮大副孙某军参与事故航次船舶的营运管

理。

（3）舟山鸿德海运有限公司参与了“神洲 19”轮的船员管

理。

3.6“神洲 19”轮事故航次载货情况

“神洲 19”轮事故航次所载货物系沪东重机有限公司为广州

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制造的 XX型号船舶主机及备件。货

物共计 27件，总重量为 454.26吨，其中 2件为大件货，分别为

机座机架总成（毛重约 269.3 吨，尺寸为长 11.61 米、宽 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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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 7.547米）和气缸体总成（毛重约 142.5吨，尺寸为长 10.857

米、宽 8.117米、高 6.824米），其余 25件系增压器、工具箱、

备件箱及加帐箱等。

2020年 2月 15日，托运人江西吉祥船务有限公司与承运人

“神洲 19”轮签订了《水路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神洲 19”

轮从沪东重机装载柴油机及备件 454吨运往广州文冲船厂，运费

为 180000元。同时约定，“神洲 19”轮责任包括：“承运船舶必须

适航、适载，并按期抵达起运港（气象人力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负

责对货物牢固绑扎烧焊（材料自理），安全运抵卸货码头”。

根据沪东重机有限公司提供的《整体情况说明》记载：本航

次货主为沪东重机有限公司，承运人为江西吉祥船务有限公司，

实际承运人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承运船舶为“神洲 19”

轮。沪东重机作为货主，只配合承运人进行吊装。绑扎、系固和

烧焊工作均由承运人江西吉祥船务有限公司和实际承运人连云

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实施，绑扎方案设计、绑扎受力计算、稳性

和强度计算均由上述两单位完成并提供相关报告。配载图由承运

人江西吉祥船务有限公司编制。经调查，货物装载前，承运人江

西吉祥船务有限公司编制了配载图，2020 年 2 月 15 日 1400 时

左右，“神洲 19”轮开始在上海沪东重机码头装载货物，货物吊装

入舱由沪东重机有限公司实施；1730时左右，“神洲 19”轮船员

开始货物绑扎、系固和烧焊；1937 时左右货物全部吊装入舱结

束；2200时左右货物绑扎、系固和烧焊结束。但直到 2020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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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 1520 时左右“神洲 19”轮开航，没有单位或人员对该

轮装载情况进行绑扎受力计算和稳性强度计算。

3.7 其他调查情况

（1）船舶进出港报告情况

“神洲 19”轮于 2020年 2月 16日 0629时向杨浦海事局进行

了出港申报，报告内容显示：船舶停靠泊位为上海杨浦沪东船厂

1号港池，装载货物为专用机械、设备及制品，实载货量 454吨，

下一港为广州，出港时船舶艏吃水 2.6米，艉吃水 2.8米。

（2）船舶船旗国安全检查及设备情况

“神洲 19”轮事发前最近一次安全检查为 2019 年 5 月 9

日，由上海杨浦海事局开展，检查共开具 7项缺陷，内容包括：

缺少 2019年中国沿海潮汐表、发电机滑油温度表故障、主机高

压油管缺少遮蔽保护等。2019年 5月 10日船舶完成缺陷整改

并通过复查。

根据“神洲 19”轮《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记载，该轮驾

驶台配备有导航雷达（型号M-1831）、AIS（型号 AIS-100）、

GPS(型号 XINLUO-2017-GPS)航行设备各 1部，并配备有甚高

频无线电话（型号 FT-805）。该轮机舱自动化程度为“驾驶台

控制”。因船上人员在本起事故中全部死亡失踪、船舶灭失，调

查组无法核查该轮事故航次主机、舵、驾驶台助航设备等设备

的工作状况、船体结构状况以及货舱排水设施工作状况。

4.气象海况及通航环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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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气象海况

（1）根据舟山市气象台 2月 16日 1700时发布的天气预报，

舟山沿海海面北到西北风 7-8级阵风 9 级，夜里到 17日上午北

到西北风 7 级阵风 8-9 级；16 日海面风浪 5-6 级，17 日海面风

浪 5级。

（2）根据岱山县气象局 2月 18日出具的《气象证明》表明

2020年 2月 17日 00时至 04时岱山县鱼山附近海面出现偏北大

风，逐小时极大风速 8级。

（3）经查阅《2020年潮汐表》，岱山主港低潮潮时 2月 16

日 2220时，低潮潮高 71cm；高潮潮时 2月 17日 0455时，高潮

潮高 252cm。

综上所述，调查组认定事故发生时事发海面偏北大风 8级，

海面风浪 5-6级，涨潮流，流向西北，流速约 3节。

4.2 通航环境情况

事发水域位于舟山鱼山岛北面约 5.7海里处水域，毗临拟新

规划的浙江沿海公共西航路，该水域为 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的

习惯航路，船舶流量较大，通航环境较为复杂。事发水域西侧约

1.5海里处为在建的中广核岱山 4号海上风电场，北侧为小型船

舶习惯锚泊水域，事发当日受大风影响，附近水域锚泊船较多。

5.重要事故要素认定

5.1 开航时船舶货物装载状态

（1）根据“神洲 19”轮在上海杨浦沪东船厂 1 号港池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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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货期间的目击人杨均明陈述，“神洲 19”轮于 2月 15日 2200

时左右由沪东重机有限公司通过岸吊完成柴油机及备件吊装作

业，期间“神洲 19”轮船上人员将入舱的 2 件大件货物用钢丝

缆（或钢支架）与舱体（或船体）进行了焊接系固。因装载后 2

件大件货物均高出该轮货舱舱口围，货舱未盖舱盖，用帆布在货

物上方覆盖，然后对帆布进行了绑扎固定。

（2）根据调取的沪东重机码头监控资料及“神洲 19”轮出

港时岸基视频监控点拍摄的图片显示，“神洲 19”轮装载完毕

出港时船舶舱内货物前后部分均高出舱口围，货舱没有盖上舱

盖，货物用帆布进行覆盖并用网状物等进行绑扎系固。

（3）根据江西船务有限公司编制的《配载图》，事发航次，

“神洲 19”轮装载的柴油机及备件在舱内分布情况为货舱前部

装载为大件货为机座机架总成，尺寸为长 11.61米、宽 7.597米、

高 7.547 米；货舱后部装载为大件货为气缸体总成，尺寸为长

10.857米、宽 8.117米、高 6.824米；货舱中部装载为备件，最

大高度为 3.7米。

（4）根据“神洲 19”轮经船检机构审定的设计图纸，该轮

型深为 3.75米，型宽为 10.4米，船舶设计货舱数量为 1个，舱

口围高度为 0.64米，舱口围宽度为 8.35米。

综上分析，调查组认定事故航次“神洲 19”轮货舱前部装

载的大件货物机座机架总成最高处高出该轮舱口围约 3.157米；

货舱后部装载的大件货物气缸体总成最高处高出该轮舱口围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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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米；货舱中部装载的备件未高出舱口围。货物系固完毕后，

因货物高出舱口围，货舱未用舱盖板封盖，使用蓝色帆布对货物

进行了遮盖，并用网状物等对蓝色帆布进行了绑扎系固。

5.2 船舶稳性情况

“神洲 19”轮装货完成后，没有单位、人员对该轮装载情

况进行绑扎受力计算和稳性强度计算。事故发生后，调查组曾请

专业机构对该轮装货完毕开航前的稳性进行校核，但因货物的重

心高度等信息的欠缺，专业机构认为无法科学得出相对准确的初

稳性值。考虑到该轮以前曾经装载过同类货物并且安全抵达目的

港，调查组没有进行稳性核准。

5.3 遇险时间及位置

（1）根据获取的“神洲 19”轮事发时段 AIS数据、舟山 VTS

事发水域雷达回放记录，经过综合比对分析，该轮事发前航行数

据如表 1所示。2月 17日 0239时 42秒之前，“神洲 19”轮航

向维持在 238°-240°，航速维持 7.3 节-7.7 节，之后该轮 AIS

航行数据开始出现异常，0239 时 48 秒，该轮航速 5 节，航向

280°；0240时 43秒，航向 325°；0244时 31秒，航向 240°，

速度 3.4节；直到 0247时该轮 AIS数据消失。结合该轮前期航

行数据，调查组认为 0239时 42秒左右该轮航行状态异常。

时间 船位
航向

（°）

航速

（节）
备注

0222时 21秒 30°27′.01N/121°59′.99E 239 7.6

0223时 21秒 30°26′.94N/121°59′.87E 241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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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4时 30秒 30°26′.86N/121°59′.72E 238 7.6

0236时 30°26′.75N/121°59′.53E 239 7.7

0237时 30°26′.69N/121°59′.40E 242 7.7

0237时 42秒 30°26′.65N/121°59′.31E 242 7.7

0238时 15秒 30°26′.62N/121°59′.26E 240 7.3

0239时 30°26′.56N/121°59′.15E 238 7.3

0239时 42秒 30°26′.52N/121°59′.08E 238 7.3

0239时 48秒 30°26′.56N/121°59′.09E 280 5.0
AIS数据开始

出现异常

0240时 18秒 30°26′.57N/121°59′.04E 307 5.0

0240时 30秒 30°26′.59N/121°59′.03E 315 5.0

0240时 43秒 30°26′.60N/121°59′.02E 325 5.0

0244时 31秒 30°26′.54N/121°59′.02E 240 3.4

0245时 55秒 30°26′.49N/121°58′.93E 247 4.3

0246时 30秒 30°26′.47N/121°58′.88E 247 4.0

0247时 30°26′.46N/121°58′.85E 248 4.0
此后 AIS信号

消失

表 1：“神洲 19”轮 AIS 数据表

（2）洋山 VTS提供的事发时段接警记录。

2020年 2月 17日 0242时-0243时，“神洲 19”轮先后两次

通过 VHF13频道向洋山 VTS报告“神洲 19”轮在 30°26′N/

121°59′E，船舶移位。但因甚高频声音嘈杂，洋山 VTS多次

尝试均未能与该轮建立有效沟通。

0245时左右，洋山 VTS与“神洲 19”轮建立沟通，确认遇险



16

船舶船名为“神洲 19”轮，遇险内容为“‘神洲 19’轮在 30°26′N/

121°59′E，机舱前面移位，需要救援”。

0247时左右，洋山 VTS与航经附近船舶“武家嘴 XX”轮

建立有效沟通，告知对方“在其正前方，距离约 2.2海里的‘神

洲 19’轮可能遇险，要求前往现场提供援助”，“武家嘴 XX”

轮回复“看不到‘神洲 19’轮 AIS信息，但能通过船载雷达看到对

方船舶雷达回波”。

之后，洋山 VTS通过甚高频多次呼叫“神洲 19”轮，但未

获得回应。

0249时，“武家嘴 XX”轮向洋山 VTS报告“可以通过船载

雷达看到‘神洲 19’轮雷达回波，船舶减速前往事发水域救援”。

（3）根据“武家嘴 XX”轮当班驾驶员提供的《情况说明》，

0255时左右，“武家嘴 XX”轮船员确认船载雷达已看不到“神

洲 19”轮雷达回波。

（4）上海海事测绘中心“海巡 166”艇于 2月 18日 1359时

扫测的“神洲 19”轮沉船中心位置为 30°26′.39N/121°58′.82E；浙

江海腾海上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扫测的“神洲 19”

轮沉船位置为 30°26′.40N/121°58′.82E。两次扫测的“神洲”轮沉船

船位基本一致。从“神洲 19”轮最后 0247时 AIS数据信息船位

30°26′.46N/121°58′.85E、航向 248°、航速 4节进行推算，约 02

50时“神洲 19”轮船位 30°26′.40N/121°58′.82E。

综合以上分析，调查组认定 2月 17 日 0239 时 48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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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位 30°26′.56N/121°59′.09E，“神洲 19”轮货物发生移位，船

舶航行状态出现异常状况；2月 17日 0250时左右，“神洲 19”

轮沉没，沉船概位 30°26′.40N/121°58′.82E。

5.3 船舶沉没态势

根据浙江海腾海上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年 2月 22日出具的

《“神洲 19”轮沉船勘测探摸报告》显示，经扫测“神洲 19”

轮沉船船首朝东南，船尾朝西北；船体左倾约 110度左右；船前

舱壁陷泥约 8米、船后舱壁陷泥约 3米、船尾部基本与海底泥面

持平；在船舶后舱壁向前约 2米处发现一台主机（主机基本陷入

泥面），其余货物均已陷入海底泥面没有发现。

据此，调查组认定“神洲 19”轮事发时可能是先向左舷倾

斜然后快速倾覆沉没。

6.事故经过

由于“神洲 19”轮事发航次在船的 6名船员全部死亡失踪，

调查组主要根据获取的事发时段“神洲 19”轮 AIS 数据、舟山

VTS回放记录、洋山 VTS接警记录、上海沪东重机码头视频监

控记录、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以及获取的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整

理事故经过如下：

2020年 2月 15日 1400时左右，“神洲 19”轮靠泊上海沪

东重机码头开始装载货物；1730时左右，“神洲 19”轮船员开

始货物绑扎、系固和烧焊；1937时左右货物吊装结束；2200时

左右货物绑扎、系固和烧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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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月 16日 1520时左右，“神洲 19”轮装载 454.26

吨柴油机及备件从上海杨浦沪东重机船厂 1 号港池离泊开航，计

划驶往广州文冲船厂。装载货物共 27件，其中两件为大件货，

货舱前部装载的大件货物为机座机架总成，最高处高出舱口围约

3.157米；货舱后部装载的大件货物为气缸体总成，最高处高出

舱口围约 2.434米；舱中部装载的为备件，未高出舱口围。货物

系固完毕后，因货物高出舱口围，货舱未用舱盖板封盖，仅用蓝

色帆布进行了遮盖，并用网状物等对蓝色帆布进行了绑扎系固。

16日 1642时左右，“神洲 19”轮驶出黄浦江口。

16日 2157时左右，该轮船位 30°58′.78N/122°10′. 88E，航向

117°，航速 9.3 节。船舶沿上海南槽水道驶抵南至灯船附近水

域出口。

2月 17日 0027时左右，该轮船位 30°39′.07N/122°13′. 03E，

航向 197°，航速 8.5节，船舶右正横徐公岛，距离约 3海里。

0106 时左右，船位 30°33′.56N/122°10′. 85E，航向 200°，

航速 9.1 节，船舶位于西马鞍山岛以东方位约 100°，距离约 2

海里。此后，船舶开始向右调整航向。

0116 时左右，船位 30°32′.52N/122°09′. 61E，航向 239°，

航速 9节。

0133 时左右，船位 30°31′.18N/122°07′. 30E，航向 234°，

航速 7. 9节，此后船舶基本保速保向航行。

0232 时左右，船位 30°27′.01N/121°59′. 99E，航向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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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速 7.6节。

0234 时左右，船位 30°26′.86N/121°59′. 72E，航向 238°，

航速 7.6节。

0236 时左右，船位 30°26′.75N/121°59′. 53E，航向 239°，

航速 7.7 节。

0238 时左右，船位 30°26′.62N/121°59′. 26E，航向 240°，

航速 7.3节。

0239时 42秒，船位 30°26′.52N/121°59′. 08E，航向 238°，

航速 7.3节。

0239时 48秒，船位 30°26′.56N/121°59′. 08E，航向 280°，

航速 5.0节。此时，货舱货物发生移位，船舶开始左倾。

0240时 43秒，船位 30°26′.60N/121°59′. 02E，航向 325°，

航速 5.0节。

0242时左右，“神洲 19”轮船员通过 VHF 13频道向洋山 VTS

报告本船货物发生移位。

0244 时左右，船位 30°26′.54N/121°59′. 02E，航向 240°，

航速 3.4节。

0245时左右，“神洲 19”轮船员再次通过 VHF 13频道向洋山

VTS报告本船货物发生移位，需要紧急救援。

0246 时左右，船位 30°26′.48N/121°58′. 92E，航向 247°，

航速 4.0节。此时，“武家嘴 XX”轮位于“神洲 19”轮真方位约

241度，距离约 2.2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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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7时左右，船位 30°26′.46N/121°58′.85E，航向 248°，航

速 4.0节。此后，该轮 AIS信号消失。此时，“武家嘴 61”轮收

到洋山 VTS 信息“在其正前方距离约 2.2海里的‘神洲 19’轮

可能遇险，要求前往现场提供援助”，“武家嘴 XX”轮回复“看

不到‘神洲 19’轮 AIS信号，雷达上看到‘神洲 19’轮回波”。

0249时，“武家嘴 XX”轮向洋山 VTS报告“可以通过雷达

看到‘神洲 19’轮回波，船舶减速前往事发水域救援”。

0250时左右，船舶沉没。沉船概位 30°26′.40N/121°58′.82E。

7.应急处置情况

7.1 遇险人员救助情况

接到“神洲 19”轮遇险报告后，浙江省海上搜救中心立即

启动海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组织协调力量开展遇险人员搜救工

作。指派和协调舟山海事局所属“海巡 0735”“海巡 0732”“海

巡 07348”，东海救助局所属“东海救 117”救助直升机“B-7356”，

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所属“中国渔政 33102”，中国海警局所属

“中国海警 13525”，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所属“浙港航巡

1107”，舟山市港兴拖轮有限责任公司所属“港兴拖 234”等船

艇及附近航经船舶“武家嘴 61”“白杨”“九华山 2”等多艘船

舶前往现场搜救；同时发布航行警告，要求附近船舶协助搜寻落

水失踪人员；并督促船舶相关方落实浙江海腾海上工程有限公司

对沉船舱室进行了多次探摸以进一步搜寻遇险失踪船员。

经过连续 8天的海上大规模搜救，共组织出动海巡艇 12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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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专业救助船 5艘次、专业救助直升机 1架次、其他公务船艇

13艘次，各类社会船舶 30艘次，累计搜寻面积达 980平方公里。

在搜救过程中，附近船舶“白杨”轮于 2月 17日上午在事发海

域海面救起 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东海救 117”轮于 2月

17日上午先后在事发海域海面捞起 2 人（均已死亡），后经确

认以上三人分别为“神洲 19”轮船长毛某某、二副马某某及水

手赵某某。

3月 30日与 5月 19日，先后在事发水域附近海面发现两具

遇难者遗体，先后经公安机关 DNA比对分析，确定遇难者分别

为“神洲 19”轮事发航次在船船员李某某和孙某军。

截止目前，“神洲 19”轮事故航次在船 6名船员中，毛某某、

马某某、赵某某、李某某及孙某军等 5人死亡，金某达失踪。

7.2 沉船应急处置情况

“神洲 19”轮事故发生后，为预防次生事故发生，浙江海事

局立即通过舟山海事局协调上海海事测绘中心及交通运输部东

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对沉船进行了应急扫测，确定了沉船

位置，并于 2月 18日在沉船位置设置两座应急沉船标及 AIS虚

拟标

为尽快推进沉船打捞处置工作，舟山海事局分别于 2020年

2月 17日、2月 20日向“神洲 19”轮船舶登记所有人送达《关于

限期探摸打捞“神洲 19”轮沉船沉物的通知》和《关于责令尽

快开展“神洲 19”轮沉船后续处置及配合海事调查工作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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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3月 26日，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与大连弘亚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沉船打捞合同，启动沉船沉物打捞工作。

2020年 12月 6日，大连弘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神洲 19”

轮沉船实施了清障打捞。目前，清障打捞作业基本完成。

8.事故损失情况

“神洲 19”轮沉没，船上所在柴油机及备件等共计 454.26吨

货物随船沉没；船上 6名船员中，5人死亡、1人失踪。

9.事故原因分析

鉴于船上当事船员在本起事故中全部死亡失踪，调查组根据

获取的证据资料，经过综合分析，认为本起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

为：

9.1 货物不适装。

“神洲19”轮事发航次装载的件货物不适装。事发航次该轮

装运货物属于构件，装载完毕后，货舱中部和后部装载的2件大

件货物最高处分别高出货舱舱口围约3.157米和2.434米，致使货

舱未能用舱盖板封闭。

9.2 货物绑扎系固不当，在大风浪影响下移位，导致船舶

发生左倾。

“神洲 19”轮货舱前部和后部分别装载了大件货物，虽然

由船上船员用钢丝绳、角钢等对大件货物进行了绑扎以及烧焊

等方式系固，但作业完毕后未对绑扎系固情况进行受力和强度

计算。2月 16-17日，事发海域海面有偏北风 8级，流向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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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风浪5-6级。2月 17日 0116时至 0240时左右，该轮以 230°

-240°航向航行时，船舶受横风横浪影响，货物因绑扎系固不

当在风浪作用下向左移位，导致船舶发生左倾。

9.3 船舶货舱未保证风雨密，大风浪以及船舶倾侧情况下

海水进入货舱并形成自由液面后左倾加剧沉没。

事发航次，“神洲 19”轮因所载货物高出舱口围，货舱未

用舱盖板封闭，无法保证货舱风雨密，货物移位致使船舶左倾

后，受大风浪以及船舶倾侧影响，海水进入货舱并在舱内形成

自由液面，导致船舶储备浮力丧失、稳性不足造成船舶左倾加

剧沉没。

9.4 船舶法定经营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未落实安全管

理主体责任。

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作为“神洲 19”轮法定经营人，实际

未履行该轮日常营运和安全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

任，岸基安全管理缺失，不掌握对事发航次“神洲 19”轮航次计划、

航行动态，致使事发航次船舶承运不适装的货物并出港航行。

9.5“神洲 19”轮大副业务能力不足。

“神洲 19”轮大副参与船舶营运管理，业务能力不足，一是

承揽了船舶不适装的货物，事发航次该轮装运货物属于大件货，

装载完毕后，装载的 2 件大件货物最高处分别高出货舱舱口围

约 3.157 米和 2.434 米，致使货舱未能用舱盖板封闭。二是货

物管理不当，未对货物进行有效的绑扎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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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事故结论及责任认定

综合分析，本起事故是由于船舶装载不适装货物出港航行，

在大风浪中可能因货物绑扎系固不当发生货物移位导致船舶发

生倾侧进而进水沉没的船舶单方责任事故。“神洲 19”轮对本

起事故负全部责任，该轮船长毛某某、大副孙某军同为事故的

责任人；连云港金旭船务有限公司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

11.调查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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